
关于开展2014-2015学年秋季学期网上 “教师评学”和“教师自评”工作的通知

教务处〔14秋〕第（15）号
与本学期学生评教工作同步启动，“教师评学”及“教师自评”工作定于11月17日（周一）正式开始，为使教师顺利进行“自评”和“评学”，请各学院认真做好宣传落实工作。
评价方案：
1. 评价时间：2014年11月17日～2014年12月26日
2.评价路径：校园网主页—海大综合服务平台登录—教务系统—教学评估—教师自评、教师评学生。
具体操作页面如下：
在校园网主页登陆“海大综合服务平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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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点击左侧应用系统下的“教务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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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出现本人URP综合教务系统页面（见下图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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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分别单击左侧“教师自评”和“教师评学生”，对出现的问卷进行评价（见下图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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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完毕，退出该系统。
